海关行政许可事项公示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

常驻机构和常驻人员免税进境机动交通工具出售、转让、出租或移作他用审批。
2、 许可内容：

准予常驻机构和常驻人员从事免税进境机动交通工具

出售、转让活动。
三、设立依据：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。

四、申请条件：
常驻机构监管机动车辆自海关放行之日起超过4年的，经主管海关批准，可以按规定将监管机动车辆转让给其他常驻机构或者常驻人员，或者出售给特许经营单位。受让方机动车辆进境指标相应扣减。
常驻人员任期届满后，经主管海关批准，可以按规定将监管车辆转让给其他常驻人员或者常驻机构，或者出售给特许经营单位。受让方主管海关在该机动车辆的进境指标相应扣减。
五、申请时应提交的文件：
    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/自用车辆转让申请表》；
2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领/销牌照通知书》；
3．海关需要其他单证。
六、办理程序：
1．申请人向海关提交材料。海关受理后进行初审；
2．经初审，对提交的资料不齐全的，海关签发《中华人民共国海关常驻机构免税进境机动车辆出售、转让不予批准决定书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国海关非居民长期旅客免税进境机动车辆出售、转让不予批准决定书》；提交的资料齐全的，海关审核无误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机动车辆注销牌照等结案手续，并依法向海关补缴税款。
七、办理时限：

自出具《受理决定书》之日起20个工作日。

八、收费标准：

不收费

九、受理部门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电话：

1、受理部门： 西宁海关现场业务处

2、办公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19号

3、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：30至12：00 
下午14：30至17：30

4、联系电话：0971—8866314

附件：
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常驻机构免税进境机动车辆出售\转让不予批准决定书》样式
附件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常驻机构免税进境机动车辆出售\转让
不予批准决定书
　　　　（1）　　　　：
经审核，关于你机构免税进境的自用机动车辆（牌照号
码：　　　发动机号码：　　　　车架号码：　　　）出售
\转让的申请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常驻机构进出境公用物品监管办法》第　条第　款的规定，不予批准。
    你机构对本决定有异议的，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、第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，直接向主管海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    特此告知。

　　　（2）　　　海关（盖章）
　　年　月　日
填写规范说明：
（1）申请机构名称； （2）主管海关签章。
